附件二：

泉州市城乡中小学学校对口交流教师协议书（参考文本）

甲方：（派出学校）

乙方：（接收学校）

丙方：（派出教师）

根据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关于城乡中小学教师轮岗交流、对口支援的有关规定，经甲、乙、丙三方协商同意，甲方派出教师丙方至乙方任教，为明确三方的义务、权利和责任，确保轮岗交流、对口支援工作顺利开展，甲、乙、丙三方订立协议如下：

1、 甲、乙双方必须认真做好丙方的组织派遣和接收安排工作，丙方服从甲、乙双方的安排。丙方在乙方任教时限自     年    月     
日至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止，任教期满即回甲方参加聘任，若需延长任教期限，经三方协商后再续签协议。

2、 丙方在乙方任教期间，由甲、乙双方负责管理，甲方聘任丙方教师职务后再派遣到乙方任教，乙方负责丙方教育教学工作、生活的安排。丙方服从乙方的工作安排和日常管理，认真完成教育教学任务，并认真参加乙方安排的政治学习、教研等各项活动。

3、 丙方的人事、工资关系留在甲方。甲方负责按时发放丙方的工资待遇，丙方的差旅费由甲方按有关规定给予报销。

4、 乙方负责丙方的日常考勤，月考核、年度考核，并客观、公正、准确地作出鉴定。乙方向甲方提供丙方的鉴定材料在年度业务考核评定的等级，优秀等级的名额甲方应予以优先保证。

5、

6、

7、

8、

……

本协议经三方签订后生效，三方必须严格履行协议条款，若出现纠纷，由上级主管部门仲裁。

未尽事宜及具体执行条款在甲、乙、丙三方进一步协商基础上补充签订相关协议。

本协议一式三份，三方各执一份。

甲方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（公章）

丙方：（签字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